
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青自然资规规审字 (管 )[2020]1号

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

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:

你单位报来的市北区辽阳路 (南京路—福州路段)交通结建工

程管线综合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申请,我局已作了研究。根据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有关法规、规范规定及城市规划要求 ,

提出以下审查意见 :

辽阳路 (南京路一福州路段 )交通结建工程管线综合工程修建

性详细规划方案基本符合规范及相关规划的要求,具体位置及范围

详见附图。原则同意按照此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做出各管线工程施

工图设计报审,并请落实以下意见:

1、 按照鲁政办发明电[2009]55号文要求,施工图设计前,到 市

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查询、取得相关地下管线现状资料,并编制既有

管线监护方案;

2、 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、行业相关规范及相关

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图设计,并在平面图、纵断图上

分别准确表达相邻管线间水平位置及横向穿越情况,局部位置应采

取特殊保护措施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;

3、 现状地下管线交错复杂,开工前请进一步落实相关产权单位

意见,对存在安全隐患各类管线进行排查、整改;

4、 工程涉及部队事宜,应征求部队同意意见后方可开工建设 ;

5、 部分规划管线穿越相邻地块,应征求土地权属单位同意意见



后方可开工建设;

6、 涉及建 (构 )筑物拆除事宜,应提前做出拆迁方案,合理确

定拆迁范围,征求相关权属单位同意意见后方可开工建设;

7、 工程涉及穿越河道事宜,应征求河道主管部门同意意见后方

可开工建设;

8、 工程应严格落实专家评审意见;

9、 各相关市政管线工程应依法按程序做出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

影响评价,征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意见后方可开工建设;

10、 项目建设应与地铁建设相协调,保障相互安全。

遵守事项:

1、 本通知书与附图、附件一体方为有效证件;

2、 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有关法规、规范规定及城市

规划要求;

3、 本通知书自发出之日起一年内办理有关手续,逾期办理,报我局重新

审核,同 意延期后方可作为有效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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